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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蘇澳鎮公所重陽節敬老禮金發放辦法」 

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蘇澳鎮公所（以下簡

稱本所）為貫徹老人

福利政策，落實關懷

老人福利措施，彰顯

我國傳統崇老敬老美

德，對鎮內長者表達

敬意，並歡度重陽佳

節，於每年重陽節對

年滿六十五歲以上鎮

民，發放重陽節敬老

禮金 (以下簡稱敬老

禮金)，依老人福利

法施行細則第七條規

定，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蘇澳鎮公所（以下簡

稱本所）為貫徹老人

福利政策，落實關懷

老人福利措施，彰顯

我國傳統崇老敬老美

德，對鎮內長者表達

敬意，並歡度重陽佳

節，於每年重陽節對

年滿七十歲以上鎮

民，發放重陽節敬老

禮金 (以下簡稱敬老

禮金)，依老人福利法

施行細則第七條規

定，訂定本辦法。 

 

為健全本鎮長者支持體系，因
應超高齡社會的預防性照顧，
表彰鎮內長者之社會貢獻，將

重陽敬老禮金發放門檻下修至 
六十五歲。  

第二條  本辦法發放之對象為

當年度 6月 30 日前

設籍本鎮且於當年度

年滿 65 歲以上之長

者。 

 

第二條  本辦法發放之對象為

當年度 6月 30 日前設

籍本鎮且於當年度年

滿 70 歲以上之長者。 

 

重陽敬老禮金發放門檻下修至 
六十五歲 。 

第三條  發放內容： 

一、百歲以上長

者，每人致贈

新臺幣 20,000

元整敬老禮金

第三條  發放內容： 

一、百歲以上長

者，每人致贈

新臺幣 12,000

元整敬老禮金

第三條第一款提高百歲人瑞敬
老禮金提高至20,000元。第三
條第四款增加65歲至69歲之長
者，每人致贈新臺幣600元整禮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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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禮品。 

二、90 歲至 99 歲之

長者，每人致

贈新臺幣 2,000

元整禮金。 

三、70 歲至 89 歲之

長者，每人致

贈新臺幣 1,000

元整禮金。 

四、65 歲至 69 歲之

長者，每人致

贈新臺幣 600

元整禮金。 

 

及禮品。 

二、90 歲至 99 歲之

長者，每人致

贈新臺幣 2,000

元整禮金。 

三、70 歲至 89 歲之

長者，每人致

贈新臺幣 1,000

元整禮金。 

 

第五條  發放程序、期間及注

意事項： 

一、敬老禮金依需

求採轉帳及現

金發放雙軌

制，於每年重

陽節前由縣府

或函請戶政事

務所提供設籍

本鎮且年滿六

十五歲以上長

者名冊後，統

計受領敬老禮

金長者人數，

領取現金或無

法入帳者由里

幹事或會同或

委託里長致贈

發放敬老禮金

第五條  發放程序、期間及注

意事項： 

一、敬老禮金依需

求採轉帳及現

金發放雙軌

制，於每年重

陽節前由縣府

或函請戶政事

務所提供設籍

本鎮且年滿七

十歲以上長者

名冊後，統計

受領敬老禮金

長者人數，領

取現金或無法

入帳者由里幹

事或會同或委

託里長致贈發

放敬老禮金及

統計受領敬老禮金長者清冊為
年滿六十五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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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印領作業。 

二、發放期間於重

陽節前十四天

開始，如上時

間無法發放

者，得交由里

幹事繼續發放

完畢，全部發

放時間以 1個

月為原則。 

三、注意事項： 

(一)領取敬老禮金

應由本人或代

領人以蓋章、

簽名或捺手印

方式領取。發

放印領清冊簽

章處由受領人

親自簽名或蓋

章，若以捺手

印方式領取

者，應由列冊

住址之里幹

事、里長蓋職

章或鄰長、親

友二人以上簽

章備註關係以

資證明。若無

法親領時，可

由親友代為簽

領，並於備註

欄註明與受領

人關係。 

印領作業。 

二、發放期間於重

陽節前十四天

開始，如上時

間無法發放

者，得交由里

幹事繼續發放

完畢，全部發

放時間以 1個

月為原則。 

三、注意事項： 

(一)領取敬老禮金

應由本人或代

領人以蓋章、

簽名或捺手印

方式領取。發

放印領清冊簽

章處由受領人

親自簽名或蓋

章，若以捺手

印方式領取

者，應由列冊

住址之里幹

事、里長蓋職

章或鄰長、親

友二人以上簽

章備註關係以

資證明。若無

法親領時，可

由親友代為簽

領，並於備註

欄註明與受領

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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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簽領方式以簽

名或蓋章辦

理，請務必力

求清晰完整，

可供辨識。 

(三)領取敬老禮金

之長者於名冊

中冠有夫姓，

而加蓋之私章

未冠夫姓者，

得由發放人加

蓋職章(無職章

者以印章或簽

名代之) 認證

係屬同一人。 

(二)簽領方式以簽

名或蓋章辦

理，請務必力

求清晰完整，

可供辨識。 

(三)領取敬老禮金

之長者於名冊

中冠有夫姓，

而加蓋之私章

未冠夫姓者，

得由發放人加

蓋職章(無職章

者以印章或簽

名代之) 認證

係屬同一人。 

 

 


